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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北京四方兄弟搬家

有限公司及员工涉嫌强迫交易”

案在北京朝阳法院开庭审理。 北

京四方兄弟搬家有限公司为攫取

非法利益， 其法定代表人、 实际

控制人赵某强通过电话与客户约

定搬运费用并达成口头协议， 在

搬运过程中单方提高搬运费用，

并以停止搬运、 言语威胁等方式

强迫客户接受服务并支付钱款，

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 （4

月 28 日 《新京报》）

在市场经济下， 消费者寻找

专业的搬家公司， 为的就是购买

优质的服务， 能够顺利地搬家。

但在陌生人社会， 搬家人员与消

费者毫不相识， 没有了熟人社会

之间的道德约束。 这决定了搬家

人员要遵守市场规则， 注重诚实

守信和公平交易， 不欺不诈。 现

实却恰恰相反， 由于搬家服务与

其他商品不同， 难以清晰无误地

作出定价， 即便搬家距离可以量

化， 拟搬运物品的数量和重量却

难以量化， 消费者无法准确判断

某个搬家服务与其他搬家服务的

价格高低和服务优劣。

这导致了搬家服务的价格高

低往往由搬家公司单方决定， 消

费者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 只能

被动接受。 而且， 一些搬家公司

为招揽生意， 先以低价吸引消费

者， 在搬家途中再临时涨价。 按

说， 这种临时涨价的行为， 只要

事出有因， 如物品超出了预定的

数量和重量， 并与消费者协商一

致的话， 并无不可。

但部分搬家公司却根本不是

协商定价， 而是设置陷阱强行收

取高价。 如先是宣称价格低廉，

无其他附加费用， 并以抓紧搬家

为由催促消费者签订隐含额外费

用条款的合同。 在搬运过程中，

搬运人员坐地起价， 额外索要高

额人工费用， 同时实施言语威胁，

扬言拉走货物或者赖在消费者家

中。 此时， 由于货物就在搬家公司

的车辆上， 一些消费者只能被迫额

外付出费用。 加之很多消费者系单

身或女性， 面对身强力壮的搬家人

员， 根本没有与其讨价还价的勇

气， 只能乖乖掏钱消灾了事。

这样的坐地起价行为， 轻则属

于民事纠纷中的乘人之危， 消费者

可以在事后要求退回多收取的搬家

费用。 如果情节严重的话， 则涉嫌

强迫交易犯罪。 根据 《刑法》， 以

暴力、 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 强

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

服务，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 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搬家公司坐地起价， 并以言语

威胁等“软暴力” 方法索要额外搬

家费的行为， 被认定为犯罪并不

冤。 这也给那些意图借此向消费者

“敲竹杠” 的不良商家敲响了警钟。

经营者只有诚信经营， 不突破法律

红线， 才能行稳致远。 投机取巧，

漠视消费者权益， 甚至总是想着宰

割消费者的， 必将得不偿失。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 《反食品浪

费法》，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弘

扬传统美德、 保障粮食安全， 防

止食品浪费从此有法可依。 诱导

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最高罚 1 万

元。 （4 月 29 日新华社）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综合

国力大幅提升， 人民生活水平显

著提高， 我国粮食也连年丰产，

不少人忘却了“谁知盘中餐， 粒

粒皆辛苦” 的古训， 也不知道

“饿肚子” 的痛苦感觉， 浪费粮

食的行为比比皆是， 节约意识严

重缺失， 已成为我国一大普遍而

又严重的社会问题。

尽管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

粮食安全，秉持“手中有粮心中不

慌”的基本原则，紧抓粮食生产，

发生大饥荒的概率非常小， 但我

国耕地面积逐年减少， 人口不断

增加，粮食供需依然紧张，资源和

环境的压力仍很大。 中国的粮食

问题还远没有达到可以高枕无忧

的程度。

一颗粮食十滴汗， 粮食不仅

来之不易， 粮食生产要消耗水、

耕地等自然资源， 处理食品垃圾

更是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还会产生大量温室气体， 增加地

球负担……因此， 节约了粮食，

也就节省了耕地、 水资源与其他能

源， 减少了食物垃圾， 也就是在保

护日渐恶化的自然环境， 在保护我

们赖以生存的蓝色星球。

“历览前贤国与家， 成由勤俭

败由奢”， 爱惜粮食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 “文明用餐、 反对浪

费”、 “光盘” 行动， 遏制餐桌浪

费也是现代文明规范， 党的十八大

以来， 国家三令五申， 大力整治

“舌尖上的浪费”， 浪费粮食有所遏

制但依然存在。 此次人大常委会通

过 《反食品浪费法》， 为防止食品

浪费提供法律依据， 为各种浪费行

为划出法律红线， 使民众有法可

依， 照章办事， 意义重大。

珍惜粮食绝非小事， 而是关系

到国家安全、 民生、 环境保护、 传

统道德、 现代文明、 未来发展的大

问题。 我们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

俭节约的优秀传统， 严格执行 《反

食品浪费法》， 通过法律手段对浪

费行为给予约束和惩处， 减少乃至

杜绝食品浪费行为。 此外， 要在全

社会逐步树立“节约也是环保， 浪

费也是犯罪” 的意识， 守护粮食安

全红线， 提倡“以俭养德， 以德养

政” “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 的社

会风尚， 让节约粮食的传统美德内

化于心， 外化于行， 全民参与， 从

我做起， 革除浪费陋习、 倡导节约

新风， 朝着建设环保型社会的目标

大步迈进。

近日， 一名网友在论坛发文

称， 他在自家的创维智能电视里

发现了一款名为“勾正数据服

务” 的软件， 用技术手段研究后

发现该软件定时扫描上传了家中

联网的智能设备的信息等， 认为

该软件会掌握相关隐私信息。 记

者获悉， 涉事软件所采集用户数

据的相关信息用于收视研究相关

业务， 由于用户隐私政策提示不

够清晰， 引起部分用户对隐私安

全的担忧。 （4 月 29 日 《北京

青年报》）

在电视机里竟然有能够“监

视” 家庭乃至访客、 邻居隐私信

息的软件， 看来， 侵犯个人隐私

信息的行为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

程度， 真是让人防不胜防。 智能

电视里的“监视软件” 有很强的

隐蔽性， 如果消费者没有一定的

技术背景， 就难以发现“监视软

件”。

平时， 大众关注较多的是手

机、 摄像头等设备、 软件的信息

采集和隐私侵犯问题， 而网友揭

露的智能电视暗藏“监视软件”

问题警示我们， 要扩大个人隐私

信息保护的视野。 比如在家庭

中， 物联网日益发达， 各种设备

日益智能化， 电视、 冰箱、 空

调、 洗衣机、 电热水器、 烤箱、

电饭煲、 扫地机器人、 汽车乃至

马桶等都装上了智能大脑， 都可

联网操作、 传输数据。 智能化给

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方便， 给人们

带来了更好的生活体验， 提升了

人们的生活质量。 然而， 智能化

也增加了隐私泄露的风险， 在消

费者不注意的设备里， 在监管保

护规则还未匹配跟进的角落里，

有关软件很可能就像涉事“监视软

件” 一样， 以研究相关业务甚至服

务消费者为名， 悄悄地收集、 上

传、 存储、 利用消费者的个人隐私

信息。

2012 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

过的 《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

定》 规定， 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窃

取、 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获取个人电

子信息。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网络安全法》 等法律也明确要求

经营者收集用户个人信息时， 应当

公开收集、 使用规则， 明示收集使

用信息的目的、 方式和范围， 并需

经被收集者同意。 电视机等智能设

备里的“监视软件” 侵犯了消费者

的知情权、 选择权和隐私权， 逾越

了法律底线。

近日， 工信部正在就 《移动互

联网应用程序个人信息保护管理暂

行规定 （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

该意见稿明确， 从事个人信息处理

活动的， 应遵循“知情同意” “最

小必要” 两项重要原则， 应当采取

非默认勾选的方式征得用户同意。

今年 3 月，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 工信部、 公安部、 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还联合发布 《常见类型移动

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

规定》， 自 5月 1日起实行。 因此，

有必要依据 《民法典》 《网络安全

法》 等法律， 针对家庭智能设备以

及办公智能设备等制定个人信息保

护标准和规则， 明晰各方的权利义

务， 划出信息采集、 使用的边界和

禁区， 并加强对智能设备内置软件

运行情况的监管检查， 发现问题，

该整改整改， 该下架下架， 该处罚

处罚， 让“监视软件” “窃私软

件” 无处藏身， 无法运行， 给消费

者创造更安全、 更放心的智能消费

环境。

看电视也要小心“监视软件”

让惩处浪费有法可依

搬家公司坐地起价涉嫌犯罪

□李英锋

□王丽美

□史洪举

百家讲“痰”

金玉良言

一针见“脓”

一家之“盐”

征稿启事

“痰”：

4 月 29 日， 由上海市闵行区人

民检察院办理的钱某芳高空抛物案在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法

院当庭宣判， 被告人钱某芳犯高空抛

物罪， 判处拘役五个月， 缓刑六个

月， 并处罚金一千元。 （4 月 30 日

《澎湃新闻》）

百家讲：

仅仅因为懒得下楼 ， 便将 700

克重的生活垃圾从 17 楼上扔下， 虽
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这无疑已触

犯了高空抛物罪， 因而， 钱某芳被判
处拘役五个?， 缓刑六个?， 并处罚

金人民币一千元， 这是罚当其责， 咎

由自取， 怨不得别人。

《刑法 》 第 291 条之二第一款

明确规定： 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

抛掷物品 ， 情节严重的 ， 处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 、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 而新的 《刑法修正案
（十一）》 也已于 3 ? 1 ?正式施行，

作为上海市闵行区首例高空抛物罪

案件 ， 钱某芳因 17 楼扔 700 克垃
圾获刑 ， 这无疑具有一定的警示意

义。

数据显示 ， 自 3 ? 1 ?以来 ，

全国各地已发生多起 “高空抛物” 案

件 ， 每一起高空抛物案件都以 “刑
罚” 伺候告终。 这说明， 今后 “高空

抛物” 不再像以前那样以后果是否严
重 “量刑”， 不要以为扔了 700 克垃

圾就不会获刑。

但愿通过 17 楼扔 700 克垃圾获
刑这一典型案例， 能警示更多的人自

觉养成 “高空不抛物” 的良好习惯，

从而共同维护我们 “头顶上的安全”。

———廖卫芳

“痰”：

近日， 安徽六安出台规定， 烟头

回收五六十元一斤， 大爷大妈排着长

队拎着满满一袋烟头来卖， 原来这是

为了创建文明县城而举行的活动， 却

被网友吐槽： 又是一个致富小技巧。

（4月 29日 《北京青年报》）

百家讲：

高价回收烟头， 明显是对市民吸

烟行为的一种鼓励和放纵， 乱扔烟头
不再是一种不文明行为， 而成了让别

人致富的一种 “高尚” 举动， 因为烟
民扔的烟头越多， 捡拾烟头的市民赚

钱的机会越多。 这会让一些环卫工人

和其他市民眼睛只盯着地上的烟头，

而对其他垃圾视而不见， 烟头不再是

烟头而成了钱， 其他垃圾还是垃圾一
文不值， 这样选择性地清理垃圾其实

已经跑偏了。

捡拾烟头还存在巨大的健康风
险。 因为每一个烟头上都带有烟民的

口腔分泌物， 用手直接捡拾， 很可能
造成疾病传播， 烟头无疑是各种疾病

的传染源， 尤其在疫情防控形势依然

严峻的当下， 无症状感染者乱扔的烟
头还可能造成病毒传播， 弄不好会造

成局部地区疫情失控。

乱扔烟头不仅污染环境， 影响城

市形象， 还可能引发火灾， 危害公共

安全。 创建文明城市， 就要倡导人们
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 提高公共

环境意识。 高价回收烟头的做法显然
与文明创建的初衷背道而驰， 鼓励市

民积极参与创建是好事， 但相关鼓励

政策要经得起推敲， 切不可想一出是
一出， 在文明城市的创建中， 这样的

昏招越少越好。

———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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